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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亦云信息”或“公司”）委托，担任亦云信息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为亦云信息

本次挂牌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等

有关规定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就本次挂牌所涉及有关事宜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出

具了《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

律意见书》”），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出具了

《关于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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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第二次反馈意见》”），本所律师对《第二次反馈意见》涉及律师回复的部

分进行回复，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一）》的补充，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除上下文另有所指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与《法律

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

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

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

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反馈回复： 

本所律师就公司在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2016 年 8 月 16 日）是否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履行尽职调查程序如下：（1）

访谈了公司股东以及财务负责人；（2）获取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库存现

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银行流水，检查是否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3）获取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等

明细账，检查是否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2016 年 8 月 16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为避免关联方对公司资金的占用，公司直接和间接持股股东、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本企业（本人）

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亦云信息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同时，公司出具了《关于关联

交易事宜的声明与承诺》，承诺“公司不发生与关联方之间的往来款拆借、杜绝

发生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其他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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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问题 

本所律师经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

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暂未发现存在其他涉及挂牌条件、

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经本所盖章并由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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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亦云信息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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